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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开元股份”）于近日收

到公司 5%以上股东共青城禾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禾元

投资”）的《减持股份告知函》。因禾元投资所持有的开元股份股票在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作为担保品进行了融资担保，基于 2018

年 8 月 3 日开元股份的收盘价，融资担保比例已经低于银河证券规定的 160%，

银河证券于 2018 年 8 月 6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强制减持了禾元投资持有

的 34 万股开元股份股票以提升融资担保比例，致使禾元投资被动减持，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共青城禾元

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集中竞价

交易 
2018年 8月 06日 10.18 元 340,000 0.10011% 

合 计   340,000 0.10011%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通过与罗华东先生协议转让而来的股份。 

 

股东共青城禾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前后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 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 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共青城禾元

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7,034,000 5.02 16,694,000 4.9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034,000 5.02 16,694,000 4.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减持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禾元投资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罗华东先生持有的 5.02%

开元股份股票，罗华东先生系开元股份实际控制人之一。禾元投资与罗华东先生股

份协议转让时曾承诺： 

（1）出让方（罗华东）、受让方（共青城禾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并称申请人）已充分知悉并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业务规则等文件关于股份协议转

让的有关规定。申请人确认并承诺：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股份转让申请材料真实、

准确、完整、合法合规。 

（2）申请人已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于 2017 

年 9 月 21-22 日依法合规地就本次股份转让履行了应尽的信息披露义务。 

（3） 申请人保证本次拟转让股份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司法、仲裁程序、其他争 

议或者被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的情形。 

（4） 申请人保证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法律障碍，或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时相关障碍能够消除。 

（5） 申请人保证本次股份转让不构成短线交易。 

（6） 申请人保证本次股份转让不违背双方作出的承诺。 

（7） 申请人保证自本次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今，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 

不得转让的情形，且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等文件规定的 

不得减持相关股份的情形。 

（8） 申请人自愿承诺，自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6个月内，双方均不减持所持 



有的该上市公司股份。 

（9） 申请人自愿承诺，双方如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持股主体，在转让之 

后解除同一实际控制关系的，双方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并在解除同一实际控制 

关系之后的 6个月内，仍共同遵守双方存在同一实际控制关系时所应遵守的股份 

减持相关规定。 

（10） 申请人自愿承诺，在本次股份转让后减持股份的，将严格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等文件当前及今后作出的关于 

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包括股份减持相关政策解答口径等文件明确的要求。 

（11） 申请人自愿承诺，双方提交的股份转让申请经深交所受理后，至本次股 

份转让过户完成之前，相关协议、批复或者其他申请材料内容发生重大变更，或 

者申请人在本承诺函中确认、承诺的事项发生变化的，双方将自前述事实发生之 

日起 2个交易日内及时通知深交所终止办理，并自本次提交申请日 30 日后方可 

再次提交股份转让申请。 

依据禾元投资提供的《减持股份告知函》，截至本公告之日，共青城禾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事项。 

 

三、备查文件 

1、禾元投资签署的《减持股份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7 日 

 

   

 




